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6年6月27日                                                       府行救字第1060116039號      
訴願人：黃００        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００號

代理人 :李００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００路００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申辦草屯鎮南坪段250地號土地調解回復所有權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6年3月23日登記補正字000045號函及106年4月10日登記駁回字000007號函，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一、關於原處分機關106年3月23日登記補正字000045號函部分，訴願不受理。

二、關於原處分機關106年4月10日登記駁回字000007號函部分，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黃玉蘭委託代理人李東潮，持憑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核定之南投縣草屯鎮調解委員會105年民調字第861號調解書，申請以「調解回復所有權」為登記原因，將廖佑諭名下之草屯鎮南坪段25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455/10000，回復登記為訴願人所有。經原處分機關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6條第3款規定，以106年3月23日登記補正字第000045號，補正事由：「1.依據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06年3月13日投院美民順105核2398字第003906號函示，本案所附南投縣草屯鎮調解委員會105年民調字第861號調解書係兩造合意所為之內容，依該函示本案應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登記原因應為『調解移轉』。既屬移轉，調解書請貼足不動產價值千分之一印花稅。2.請檢附土地增值稅繳納或免納或不課徵證明文件。」之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通知代理人李東潮，於15日內補正完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即依規定予以駁回。訴願人逾期未補正，原處分機關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以106年4月10日登記駁回字第000007號駁回通知書，駁回在案。訴願人不服106年3月23日登記補正字000045號函，於同年4月16日提起訴願，又於同年5月12日並對106年4月10日登記駁回字000007號函亦表示不服提起訴願，本府爰以併案審理，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壹、關於關於原處分機關106年3月23日登記補正字000045號函部分：

一、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行政法院62年度裁字第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原處分機關106年3月23日登記補正字000045號函，核其內容，僅係就訴願人申請調解回復所有權登記通知尚須補正事項，請於期限內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即依照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規定駁回，性質上屬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之觀念通知，並非對訴願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揆諸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貳、關於原處分機關106年4月10日登記駁回字00007號函部分：

一、本案訴願人所持憑之調解書之內容為：「一、兩造同意系爭草屯鎮南坪段250地號、地目旱、面積7054.1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455/10000之土地，聲請人贈與登記與對造人廖佑諭，因對造人現在台積電服務，不能履行其續農作負擔及不允受該贈與，兩造同意撤銷前該土地贈與，對造人願提供證件並會同向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辦理塗銷該贈與所有權移轉對造人登記，回復聲請人所有權登記，聲請人願負擔一切費用。二、兩造對於本事件除上列承諾外，均不得再要求任何一方做其他負擔或賠償。三、兩造對於本事件爾後均不得做任何異議，並拋棄一切(民、刑)法律責任之追訴抗辯權。」。亦經原處分機關以106年2月15日草地一字第1060000562號函請核定該調解書之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惠復係屬合意解除契約行為或單方行使法定撤銷權，該院以106年3月13日投院美民順105核2398字第003906號函復：「一、本院受理105年度核字第2398號調解書呈請審核事件，對上開主旨所示之事項有說明之必要。二、關於105年度核字第2398號調解書審核案件（南投縣草屯鎮調解委員會105年民調字第0861號調解書），業經本院民國105年12月16日准予核定在案，其中調解內容略以：『ㄧ、兩造同意系爭草屯鎮南坪段250地號、地目旱…，因對造人現在台積電服務，不能履行其續農作負擔及不允受該贈與，兩造同意撤銷前該土地贈與，對造人願提供證件並會同向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辦理塗銷該贈與所有權移轉對造人登記，回復聲請人所有權登記，聲請人願負擔一切費用』等語，性質上屬於兩造合意所為之調解內容，請貴所依相關規定為辦理。」。南投地方法院已明確函復，本案係兩造合意所為之調解內容，並非訴願人單方行使法定撤銷權，撤銷贈與。是原處分機關以106年3月23日登記補正字000045號函及106年4月10日登記駁回字000007號函予以處分，自屬有據。
二、按登記原因標準用語之規定：「『調解移轉』意義：依調解筆錄所為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移轉登記。備註：1.含調解買賣、調解贈與。2.除法律行為不成立或當然、視為自始無效者外，移轉行為（包含解除權行使所為回復原狀）經調解成立之移轉登記。『調解回復所有權』意義：依調解筆錄回復所有權所為之登記。備註：因法律行為不成立或當然、視為自始無效，經調解成立之回復所有權登記。」土地法第72條規定：「土地總登記後，土地權利有移轉、分割、合併、設定、增減或消滅時，應為變更登記。」、民法第259條規定：「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同法第412條規定：「贈與附有負擔者，如贈與人已為給付而受贈人不履行其負擔時，贈與人得請求受贈人履行其負擔，或撤銷贈與。…」分別定有明文。另按法務部94年04月07日法律決字第0940002426號略謂：「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定有明文。該契約解除之效力，學說見解主要有二：直接效力說（即契約效力因解除而溯及既往消滅，未履行之債務當然免除，已履行者，因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應依不當得利規定返還）（參照最高法院23年上字第3968號判例及鄭玉波著，陳榮隆修訂，民法債編總論，修訂二版，第437頁）；清算說(即解除權之目的，不僅在於使解除權人自契約約束中解脫，通常亦使他方負有返還給付之義務，給付義務已履行者，解除權僅變更契約之債之內容為清算關係，債之關係仍存在）（參照黃立著，民法債編總論，2版3刷，第515至516頁）。目前德國通說及我國部分學者見解，認以採清算說為宜。縱使依直接效力說者，亦認為契約解除僅生債權之效力，並不生物權之效力，因此，僅能依契約及相關規定發生回復原狀請求權，而不能發生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以保護交易安全。準此，本件申請人持憑解除買賣契約之調解書，申辦回復所有權登記乙節，究該解除契約之效力，僅變更契約之債之內容，債之關係仍存在，且契約解除不生物權之效力，故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應返還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並為登記，該登記依土地法第72條規定，應屬所有權移轉之變更登記。」函釋在案。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以：本案訴願人係依據民法第412條第1項：「贈與附有負擔者，如贈與人已為給付而受贈人不履行其負擔時，贈與人得請求受贈人履行其負擔，或撤銷贈與。」之規定，因受贈人(廖佑諭)不履行其負擔，贈與人(訴願人)撤銷贈與，法律行為經撤銷後，視為自始無效(民法第114條第1項)，因而請求為「調解回復所有權」之登記等語，資為爭議。
四、經查，系爭土地前由訴願人贈與契約，並未附有任何約款，使受贈人負擔應為一定給付之債務，即非附有負擔之贈與。另調解書「兩造同意」，當係指雙方之合意訂立契約，使原屬有效之契約歸於消滅，並非有法定撤銷之原因事實存在，經撤銷權人單方行使法定撤銷權，使該法律行為溯及歸於無效。因對造人現在台積電服務，不能履行其續農作負擔及不允受該贈與」。更可知，受贈人係因故不允受該贈與，並非有法定撤銷之原因事實存在，雙方因此，乃以合意之方式(兩造同意)，使該贈與契約歸於消滅。是本案性質上係雙方合意解除贈與契約，贈與人(訴願人)並無何單方行使法定撤銷權，撤銷贈與之行為事實。此所以上開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之復函，亦認定本案：「性質上屬於兩造合意所為之調解內容」。本案性質上屬於兩造合意所為之調解內容，其登記之原因，應為「調解移轉」。訴願人逾期未依有關「調解移轉」之規定，予以補正，原處分機關據以為駁回之處分，於法均無不合。是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處分，揆諸前開規定及函釋意旨，原處分機關否准所請，洵屬有據，應予維持。訴願人其餘之主張，核與訴願決定之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部分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及第79條第1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6年6月27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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